
 

 

《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头道村村庄规划（2021-2035）》 

规划说明 

一、现状概况 

头道村村域总面积2.9365平方公里。全村共辖4个自然屯，分别是砬子底下

屯、二道沟屯、东砬子屯、头道村一组。总人口947人，总户数446户。  

头道村位于四平市铁东区中部，位于铁东区山门镇北部，紧邻沥山公路。

北邻山门村，西邻辽宁省，东邻山门水库。距四平市中心城区12公里，距离铁

东区9.8公里，距离山门镇1.7公里，区位条件优越。 

现状村域土地资源呈现“四分田、四分林、两分谷”的基本特征。 

二、发展定位 

依据“一村一品”的村庄发展思路和头道村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分析和

职能定位，将村庄规划定位为以有机玉米、精品养殖及乡村旅游为主的村庄。 

依托山门水库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质玉米产业，增强乡村旅游食品配套

功能。建设现代生态农业特征和特色饮食、休闲游目的地的新时代美丽村庄。

积极发展优质玉米，引导和帮助农民实现由传统玉米生产向优质玉米的提升，

优化品种结构，丰富品种类型，推动头道村乡村振兴。 

三、村庄类型划分 

头道村现有规模较大，全线有沥山公路贯通全村，交通较为便利，全村土

地集中管理、养殖业集中分布，有较好的产业集聚基础，综合服务能力较强，

产业集聚作用较大。根据《吉林省村庄分类布局工作指引》，结合分析和研

判，建议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四、主要规划指标 

规划农用地主要分布于村屯北、南侧，总用地面积106.28公顷，占村域国

土总面积的36.19%。规划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村域东部，总用地面积为

138.12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47.04%。规划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049县道

（沥山公路）沿线和西部，总用地面积为47.76公顷，占村域国土面积的

16.26%，其中包含城镇建设用地13.39公顷。 



 

 

五、产业布局规划 

规划形成“一个核心，四个区”的规划结构。 

1、一核： 

以惠丽家庭农场为产业发展核心向两翼延伸，带动村域矿泉水厂、有机玉

米、仓储物流业、旅游度假业发展； 

2、四区： 

以村域东侧鱼塘建立垂钓休闲园区；以砬子底下南侧，二道沟、头道沟及

东砬子北侧打造生态保育区，保育及提升圈内整体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

提高可持续发展；砬子底下及东砬子的农田保护区发展成为高效农业种植区，

集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于一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

以靠近山门镇融合部分作为头道村的聚集点，规划配置集行政、商业、公共服

务设施、市政设施、工业、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城镇建设发展区。 

六、规划分区管控 

生态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122.24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

西南部及北部林区。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擅自改变

用途，禁止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鼓励开展维护、修复和提升生态功能的活

动。 

生态控制区：本村生态保护红线外各类公益林和水域划入生态控制区，占

地面积为12.27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域北部林区。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

用、破坏，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

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在生态环境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展观

光、旅游、科研、教育等活动。除国家、省级批准项目外，原则上禁止非生态

功能建设。。 

农田保护区：本村内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线82.44公顷，主要集中分布在村

域中部区域。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挖塘养鱼、采

石、采矿、取土、发展林果业、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

活动，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

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一般农业区：本村内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线11.34公顷，零散分布村村域北



 

 

部。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挖塘养鱼、采石、采矿、

取土、发展林果业、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

闲置、荒芜基本农田，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

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 

林业发展区：本村除公益林以外其他林地空间划入林业发展区，占地面积

为5.16公顷，区内未经批准，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活动，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

石、采矿、取沙、取土、修坟墓、建房屋等非法破坏林地行为，不得侵占、买

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林地。推行集约经营、农林复合经营，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生产活动，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鼓励发展林

业经济。 

村庄建设区：结合三调数据及宅基地、集体土地确权数据，本村内规划建

设用地规模为28.93公顷，根据具体建设地块设计管制规则。宅基地严格执行

“户一宅”政策，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地和未利用地，宅基地面积按

市、县相关标准确定。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应严格落实国家、

省、市各项建设标准、规模，节约集约用地。 

规划混合功能区：确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混合功能区18.15公顷。优先用于

设施农业、林果种植、旅游游憩等。 

城镇建设区：确定城镇建设区13.11公顷，主要位于村域北部。区域内按照

四平市城镇建设管控要求进行管控。 










